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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声明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

源于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1（以下简称“发行人”、“正荣地控”）提供的《正荣地产

控股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

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山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

明。 

  

                                                 
1 发行人曾用名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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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本期债券主要条款 

发行主体：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及简称：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债券简称“H21 正荣 1”。 

债券发行金额：13.20 亿元。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7 月 23 日。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还本付息方案有调整。①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期限调

整为自 2023 年 7 月 23 日起 42 个月；②于议案表决通过之日后 50 个工作日及议案

表决通过之日后半年末分别支付截至 2023 年 7 月 23 日（不含）未偿还债券本金的

0.10%及对应利息；③截至 2023 年 7 月 23 日（不含）未偿还债券本金的 99.80%的

应计未付利息计入每张债券单价，不单独派发利息；本期债券自 2023 年 7 月 23 日

（含）至 2024 年 7 月 23 日（不含）的利息于 2025 年 1 月 23 日、2025 年 7 月 23

日、2026 年 1 月 23 日分别支付 20%、30%、50%，；本期债券自 2024 年 7 月 23 日

（不含）以后产生的利息不再单独支付，按分期兑付日（2025 年 10 月 23 日、2026

年 1 月 23 日、2026 年 4 月 23 日、2026 年 7 月 23 日、2026 年 10 月 23 日、2027 年

1 月 23 日）随每期本金兑付金额兑付时支付，利随本清。 

增信措施：发行人承诺追加提供如下增信措施，由正荣地控项目公司——正荣

御天（上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承诺函》。 

发行人以其或其指定主体（具体为直接或间接持有标的股权的一方或多方）所

持有的下述股权对应的股权收益权为拟增信债券（H21 正荣 1 和 H20 正荣 2）提供

偿付保障措施，具体包括：（1）江西省正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正荣正泰（香港）

有限公司持有的“南京正荣中心 Mall 及写字楼部分”合计 100%的股权收益权；（2）

正鼎（佛山）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正荣正恒（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的“佛山张槎季华

正荣府项目”合计 100%的股权收益权；（3）武汉正襄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的

“武汉光谷正荣府项目”100%的股权收益权；（4）江西省正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南昌正腾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宜春悦玲珑二期项目”合计 100%的股权收益权；（5）



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3 年度） 

 
 6 

南昌世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穿透持有的“东投正荣府项目”40%的股权收益权；（6）

南昌正荣（新加坡）置业有限公司、南昌正鼎置业有限公司穿透持有的“南昌青云宸

院项目”合计 51%的股权收益权。拟增信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在权利实现时属于同一顺

位，按各期拟增信债券剩余未偿本金余额的比例共同对新增增信资产享有权利。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置换和偿还公司债

券。 

 

二、核准或备案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967号”文注册，发行人将在中国境内公开发行不

超过226,200.00万元公司债券，本次债券分期发行。其中 “H21正荣1”发行132,000.00

万元，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剩余额度为94,200万元，已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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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及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明捷 

注册资本：820,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沪青平公路 277 号 5 楼 E23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申虹路 666 弄虹桥正荣中心 7 号楼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宋喜娥 

联系电话：021-61253299 

传真：021-61273919 

经营范围：对房地产业、贸易业的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投资咨询服务，

企业资产管理，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服务，从事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二、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情况 

（一）2023 年度主要业务开展情况 

发行人的经营范围为：对房地产业、贸易业的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投资

咨询服务，企业资产管理，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服务，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发行人主营房地产开发业务，公司项目主要分布在南京、福州、武汉、苏州

等。 

（二）各项主营业务分析 

表 2-1：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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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板块 

本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

入 

营业成

本 

毛利率

（%） 

收入占

比（%） 

营业收

入 

营业成

本 

毛利率

（%） 

收入占比

（%） 

销售商品房 407.20 395.98 2.76 99.69 242.19 243.14 -0.39 99.24 
租赁收入 0.83 0.07 91.92 0.20 0.90 0.02 98.22 0.37 
项目管理服务

收入 

0.43 0.17 61.11 0.10 0.95 0.72 24.67 0.39 

物业管理服务

收入 

0.02 0.0008 95.21 0.004341 0.001 0 100.00 0.000437 

合计 408.47 396.21 3.00 100.00 244.05 243.87 0.07 100.00 

本期销售商品房收入同比增加 68.13%，主要系本年房地产行业市场出现一

定程度的回暖，商品房销售增加，营业成本也相应增加； 

本期租赁业务成本同比大幅增加 316.63%，主要系运营成本增加所致； 

本期项目管理收入同比减少 55.34%，主要系项目盈利下降所致，成本也相

应减少，因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回暖故毛利率有所提升； 

本期物业管理服务收入同比大幅增加 1561.28%，主要系物业管理业务增加

所致。 

（三）未来发展战略及经营计划 
发行人的整体经营工作规划如下： 

发行人将持续在恢复经营、项目转让、债务展期及控本降费方面持续努力： 

（1）集中力量策略性的加速接近可盘活节点的项目，有效盘活受限资金，

在保交付的同时，努力增加现金流入，恢复经营； 

（2）梳理合作项目，积极与合作方商讨股权转让，争取处置现金流的回笼； 

（3）定期持续维持与机构及投资人的沟通，沟通反馈发行人情况，以期获

得投资人的继续支持； 

（4）着手推动到期融资的展期，力争妥善缓释债务到期风险； 

（5）持续精简架构，控本降费，节衣缩食，以保存现金，解决阶段性的流

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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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 2023 年度财务情况 

表 2-2：发行人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亿元 

项目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变动比例 
总资产 1,347.79 1,831.83 -26.42% 
总负债 1,213.17 1,550.72 -21.77% 
净资产 134.63 281.11 -52.11% 
营业收入 408.47 244.05 67.3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89 -114.05 5.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26 -62.92 141.7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7 -13.68 114.3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02 -165.09 70.91% 
资产负债率 90.01% 84.65% 6.33% 
利息保障倍数 -6.05 -13.81 56.16% 
流动比率 1.05 1.17 -10.74% 
速动比率 0.30 0.31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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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与核查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约定情况 

发行人在《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中约定：本期债

券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用等相关费用的剩余部分拟全部用于置换和偿还公司债

券。在有息债务偿付日前，发行人可以根据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履行内部决策程序，

将闲置的债券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最长不超过 12 个

月，包括但不限于支付工程款、税款、员工薪酬等日常经营流动资金的补充）。

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发行人承诺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 132,000.00 万元，主承销商中山证券已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汇入发行人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全部

用于偿还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无结余。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核查表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表 3-1：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承诺情况 实际情况 对比 

承诺资金用途 承诺资金金额 实际资金用途 实际资金金额 

承诺使用金

额与实际使

用金额的差

额 

1 
偿还和置换公

司债券 
132,000.00 

偿还和置换公

司债券 
132,0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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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 132,000.00 - 132,000.00 0.00 

4、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项目变

更情况。 

5、募集资金使用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项目对外转让或置

换情况。 

6、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2021 年 7 月 26 日发行人分别将闲置的债券募集资金 187,143,861.00 元、

27,001,125.00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2021 年 7 月 28 日发行人将闲置的债券募集

资金 47,593,040.23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2021 年 7 月 30 日发行人将闲置的债券

募集资金 59,727,240.21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在有息债务偿付日（19 正荣 02 回

售资金兑付日）前，发行人已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三、专项账户运作与核查情况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有 1 个募集资金专户，具体

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591904764510705 

账户名称：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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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债券兑付兑息及回售情况 

本期债券还本付息方案有调整。①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期限调整为自 2023

年 7 月 23 日起 42 个月；②于议案表决通过之日后 50 个工作日及议案表决通过

之日后半年末分别支付截至 2023 年 7 月 23 日（不含）未偿还债券本金的 0.10%

及对应利息；③截至 2023 年 7 月 23 日（不含）未偿还债券本金的 99.80%的应

计未付利息计入每张债券单价，不单独派发利息；本期债券自 2023 年 7 月 23 日

（含）至 2024 年 7 月 23 日（不含）的利息于 2025 年 1 月 23 日、2025 年 7 月

23 日、2026 年 1 月 23 日分别支付 20%、30%、50%，；本期债券自 2024 年 7 月

23 日（不含）以后产生的利息不再单独支付，按分期兑付日（2025 年 10 月 23

日、2026 年 1 月 23 日、2026 年 4 月 23 日、2026 年 7 月 23 日、2026 年 10 月

23 日、2027 年 1 月 23 日）随每期本金兑付金额兑付时支付，利随本清。报告期

内，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10 月 20 日完成对“H21 正荣 1”的截至 2023 年 7 月 23

日（不含）未偿还债券本金的 0.10%及对应利息的支付工作。 

本期债券回售登记期为 2023 年 7 月 10 日至 2023 年 7 月 12 日，本次回售

申报可撤销，发行人不可对回售债券进行转售，本次回售发行人不调整本期债

券票面利率。回售金额为 249,728,000.00 元，原定回售资金兑付日为 2023 年 7

月 24 日，已通过持有人会议调整本息兑付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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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及执行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 

发行人承诺追加提供如下增信措施，由正荣地控项目公司——正荣御天（上

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承诺函》。发行人以其或其指定主体（具体为直接

或间接持有标的股权的一方或多方）所持有的下述股权对应的股权收益权为拟增

信债券（H21 正荣 1 和 H20 正荣 2）提供偿付保障措施，具体包括：（1）江西

省正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正荣正泰（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的“南京正荣中心

Mall 及写字楼部分”合计 100%的股权收益权；（2）正鼎（佛山）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正荣正恒（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的“佛山张槎季华正荣府项目”合计 100%

的股权收益权；（3）武汉正襄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的“武汉光谷正荣府

项目”100%的股权收益权；（4）江西省正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昌正腾置

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宜春悦玲珑二期项目”合计 100%的股权收益权；（5）南昌

世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穿透持有的“东投正荣府项目”40%的股权收益权；（6）

南昌正荣（新加坡）置业有限公司、南昌正鼎置业有限公司穿透持有的“南昌青

云宸院项目”合计 51%的股权收益权。拟增信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在权利实现时属

于同一顺位，按各期拟增信债券剩余未偿本金余额的比例共同对新增增信资产享

有权利。 

（二）偿债保障措施 

1、切实做到专款专用 

发行人将制定专门的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关业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

将进行严格检查，切实做到专款专用，保证募集资金的投入、运用、稽核等方面

的顺畅运作，并确保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并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

的用途使用。 

2、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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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将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

的如期偿付，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在利息和到期本金偿付日之前的十五个工

作日内，发行人将组成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3、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本期债券发行后，发行人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管

理、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

应付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

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4、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期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

发行人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

采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

职责，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公司的相关财务资料，并在公司可能出现债券

违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时依据《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采取必要的措施。 

5、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了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

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及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作

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6、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原则，按《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发行人偿债能力、募

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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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发行人承诺 

发行人董事会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作出决议，发行人股东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决议，在出现预计不

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公司将至少采取如下措

施： 

1、不向股东分派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削减或暂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与公司债券相关的公司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二、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依照募集约定执行。 

三、与发行人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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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发行人于 2023 年 7 月 14 日至 2023 年 8 月 7 日召开了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2023 年第一

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期债券本息兑付安排及追加增信保障措施

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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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一、募集说明书约定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中诚信国际评级制度相关规定，

自首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以评级报告上注明日期为准）起，中诚信国际将在本

期债券信用级别有效期内或者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外部

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本

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中诚信国际将于本期债券发行主体及担保主体（如有）

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并根据上市规则于每一会

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披露上一年度的债券信用跟踪评级报告。此外，自本

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中诚信国际将密切关注与发行主体、担保主体（如有）

以及本期债券有关的信息，如发生可能影响本期债券信用级别的重大事件，发行

主体应及时通知中诚信国际并提供相关资料，中诚信国际将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启

动不定期跟踪评级，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 

中诚信国际的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等相关信息将根据监管要求或约

定在中诚信国际网站（www.ccxi.com.cn）和交易所网站予以公告，且交易所网站

公告披露时间不得晚于在其他交易场所、媒体或者其他场合公开披露的时间。 

如发行主体、担保主体（如有）未能及时或拒绝提供相关信息，中诚信国际

将根据有关情况进行分析，据此确认或调整主体、债券信用级别或公告信用级别

暂时失效。 

二、实际执行情况 

2023 年 6 月 28 日，中诚信国际发布《中诚信国际关于延迟披露正荣地产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告》，称由于中诚信国际关注到

发行人存在重大事项尚需进一步了解，因此中诚信国际将延迟出具“H20 正荣 2”、

“H20 正荣 3”、“H21 正荣 1”的跟踪评级报告。 

2023 年 7 月 27 日，中诚信国际发布《中诚信国际关于终止正荣地产控股有

限公司主体和相关债项信用评级的公告》，自 2023 年 7 月 27 日起，中诚信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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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对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主体信用评级及“H20 正荣 2”、“H20 正荣 3”

和“H21 正荣 1” 的跟踪评级报告的债项信用评级，并将不再更新其信用评级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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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负责本次债券事务的专人变动情况 

根据《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任命书》，聘任宋喜娥担任发行人财务负责人。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为发行人财务负责人宋喜娥，上述事项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发布《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发生变动的公告》进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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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和增信机构的资信情况 

在受托管理期间，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的经营和财务状况，持续关

注发行人的资信状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关联方交易情况，以及偿债保障措施的

实施情况，并按照受托协议的约定对上述情况进行核查。 

受托管理人将密切关注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

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

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监督 

受托管理人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要求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和三方资金监

管协议的约定使用募集资金。受托管理人对发行人设立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募集资金存储、募集资金使用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进行持续监督。 

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监管行就募集资金监管在三方资金监管协议中进行了

约定。发行人已根据内部管理制度履行了募集资金使用相关程序。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与募集说明书承诺的用途、使用计划及其他约定一致。 

在受托管理期间，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受托管理协议和三方资金监管协议的

约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进行严格的审核，保证了募集资金使用和募集说明

书约定一致。 

三、定期跟踪机制及履行情况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包括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和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受

托管理人已建立对发行人的定期跟踪机制，监督发行人对募集说明书所约定义务

的执行情况。在受托管理期间，受托管理人对发行人进行了回访，对发行人进行

持续跟踪。 

受托管理人积极督导发行人按照监管要求披露定期报告。2023 年至今，发

行人已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披露《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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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已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披露《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中期报告》，已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披露《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年度报告》。 

2023 年，受托管理人严格执行定期跟踪机制，对发行人发生的重大事项及

时披露了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截至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之日，具体情况如下： 

表9-1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披露情况 

报告日期 报告名称 重大事项简要描述 

2023 年 1 月 17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

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子公

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子公司郑州新荣桂置业有限公司

新增 1 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为

206,128 元。 

2023 年 2 月 28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

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子公

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子公司郑州新荣桂置业有限公司

新增 1 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为

511,501 元。 

2023 年 4 月 10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

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子公

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子公司郑州新荣桂置业有限公司

新增 3 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分别为

5,126,041 元、615,533 元、915,343 元。 

2023 年 4 月 21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

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有

关责任人被通报批评的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存在 2021 年年度报告延期披露的

行为，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正荣

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

以通报批评的决定》（[2023]36 号） 

2023 年 5 月 9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

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诉讼进展、发生重大损失及未能

清偿到期债务事项的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 

重庆朗锐力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诉江西

省正荣房地产开发（以下简称“江西正

荣”）合作协议纠纷案件，江西正荣胜诉；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诉合肥

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

肥荣丰”）、发行人、合肥正生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金融借贷案件二审判决生效，维

持一审判决，判决合肥荣丰偿还借款

86,692,122 元及对应利息，正荣地控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涉及项目已完成交付，双

方目前仍在协商展期事宜；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分行诉湖南秀山丽水置业

有限公司金融借款纠纷案件二审判决生

效，维持一审判决，判决湖南秀山丽水公

司偿还到期借款本金 8599 万元及利息，

正荣地控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涉及项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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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日期 报告名称 重大事项简要描述 
产经营均在有序推进，后续将积极推动销

售，确保项目能够正常交付及债务化解；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诉苏

州美正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发行人、美

的置业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案件涉及贷款已于 2022 年 12 月底前全部

还清，案件已履行完毕；浙江稠州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稠

州银行”）诉上海葛西贸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葛西”）、正荣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葛西”）、发行人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一审判决被告上海

葛西支付借款本金 2 亿元及利息，被告正

荣集团和发行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2 年度，发行人净利润-130.01 亿元，

亏损额占 2021 年末净资产 514.03 亿元的

25.29%。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合并范

围内到期未能偿还的债务总金额为 39.47
亿元。 

2023 年 6 月 9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

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子公

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子公司郑州新荣桂置业有限公司

新增 4 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分别

为 520,003.00 元、1,156,408.00 元、

3,789,522.00 元、103,838.00 元。 

2023 年 6 月 30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

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名称

变更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名称由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为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12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

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动及公

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董事由黄仙枝、陈坚、李洋、刘伟

亮、欧国伟、赵大鹏变更为金明捷，发行

人监事由王星明、周江、曾红毅、李长亮

变更为李长亮，宋喜娥担任发行人财务负

责人和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金明捷先

生、宋喜娥女士存在被限制高消费情形。 
发行人存在 2 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

标的分别为 101,125 元、106,611 元。 

2023 年 7 月 18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

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终止信用

评级情况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大公决定终止对正荣地控主体及相关债

项的信用评级。自《大公关于终止正荣地

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信

用评级的公告》发布之日起，大公将不再

更新正荣地控及“H20 正荣 2”的信用评

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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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8 月 4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

荣地产控股有限终止信用评级

情况、公司及相关主体被列为失

信执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被

限制高消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自《中诚信国际关于终止正荣地产控股有

限公司主体和相关债项信用评级的公告》

发布之日起，中诚信国际终止对正荣地产

控股有限公司主体信用评级及“H20 正荣 
2”、“H20 正荣 3”和“H21 正荣 1” 
的跟踪评级报告的债项信用评级，并将不

再更新其信用评级结果。 
发行人新增 1 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

标的为 200,000 元；发行人子公司江西省

正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存在 1条失信被

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为 82,133 元；发行

人项目公司正荣御天（上海）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存在 5 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

标的分别为 245,587.25 元、16,750 元、

57,868 元、531,669 元、527,259 元；发行

人项目公司合肥正茂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存在 3 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分

别为 11,517.4 元、755,409 元、362,257.5
元；发行人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

金明捷，以及财务负责人宋喜娥新增被限

制高消费情形。 

2023 年 8 月 16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

荣地产控股有限间接控股股东

境外整体债务管理方案及财务

情况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间接控股股东正荣地产于 2023 年

8 月 10 日就境外整体债务管理方案及

2023 年上半年部分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发布公告。 

2023 年 9 月 1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

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子公司未

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临时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新增 11 笔到期

未能偿还的债务，借款金额合计为 28.18
亿元。 

2023 年 9 月 8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

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及相关主

体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被限制高消费的临

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新增 3 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

标的分别为 300,000.00 元、490,000.00 元、

101,179.96 元；发行人子公司郑州新荣桂

置业有限公司新增 10 条失信被执行人信

息，执行标的分别为 109,192.00 元、

781,557.00 元、244,973.00 元、122,646.00
元、366,259.00元、69,001.52元、318,165.00
元 、 650,354.00 元 、 212,031.00 元 、

106,053.00 元；发行人项目公司合肥正茂

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增 3条失信被执行人

信息，执行标的分别为 627,504.97 元、

87,660.00 元、236,292.00 元；发行人法定

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金明捷，以及财

务负责人宋喜娥新增被限制高消费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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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0 月 13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

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相关主体

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被限制高消费的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子公司郑州新荣桂置业有限公司

新增 2 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分

别为 36,147.00 元、3,354,787.00 元；发行

人项目公司合肥正茂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增 1 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为

42,080.72 元；发行人法定代表人、执行董

事、经理金明捷，以及财务负责人宋喜娥

新增被限制高消费情形。 

2023 年 11 月 6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

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相关主体

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被限制高消费的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子公司郑州新荣桂置业有限公司

新增 3 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分

别为 1,355,307.00 元、 39,458.00 元、

39,837.00 元；发行人子公司南昌世欧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增 2条失信被执行人信

息 ， 执 行 标 的 为 2,816,098.57 元 、

562,403.71 元；发行人项目公司正荣御天

（上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增 1 条失信

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为 570,000.00元；

发行人项目公司合肥正茂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新增 1 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

的为 100,000.00 元；发行人法定代表人、

执行董事、经理金明捷，以及财务负责人

宋喜娥新增被限制高消费情形。 

2023 年 11 月 6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

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控股

股东境外整体债务管理方案进

展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间接控股股东正荣地产于 2023 年

11 月 1 日就境外整体债务管理方案的重

大进展发布公告，于 2023 年 11 月 1 日，

正荣地产与债权人特别小组成员订立重

组条款书。截至 2023 年 11 月 1 日，该债

权人特别小组成员持有约占正荣地产发

行的优先票据及永续证券未偿还本金总

额的 27.1%。 

2023 年 12 月 5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

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及相关主

体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被限制高消费的临

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新增 1 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

标的为 70,070,000.00 元；发行人子公司郑

州新荣桂置业有限公司新增 1条失信被执

行人信息，执行标的为 1,093,867.00 元；

发行人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金明

捷新增被限制高消费情形。 

2024 年 1 月 5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

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及相关主

体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被限制高消费的临

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新增 1 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

标的为 4,955,545.18 元；发行人子公司正

荣御天（上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增 2
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为

495,000.00 元、50,000.00 元；发行人子公

司郑州新荣桂置业有限公司新增 1条失信

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为 105,47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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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金明

捷，以及财务负责人宋喜娥新增被限制高

消费情形。 

2024 年 1 月 15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

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中介机构

发生变更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发行人审计机构由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上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4 年 2 月 2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

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监事变更

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监事由李长亮变更为冯水汉。 

2024 年 2 月 2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

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相关主体

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被限制高消费的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子公司合肥正茂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新增 1 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标

的为 50,292.70 元；发行人子公司江西省

正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增 1条失信被

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标的为 4,955,545.18
元；发行人子公司郑州新荣桂置业有限公

司新增 1 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标

的为 220,416.00 元；发行人法定代表人、

执行董事、经理金明捷，以及财务负责人

宋喜娥新增被限制高消费情形。 

2024 年 3 月 6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

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相关主体

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高级管理

人员被限制高消费的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子公司正荣（长沙）置业有限公

司新增 1 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

的为 610,747.00 元；发行人子公司郑州

新荣桂置业有限公司新增 2 条失信被执

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分别为 1,528,991.00
元、1,448,731.00 元；发行人项目公司合

肥正茂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增 1 条失信

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为 1,193,278.10
元；发行人财务负责人宋喜娥新增被限

制高消费情形。 

2024 年 3 月 13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

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控股

股东境外债务相关事项的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间接控股股东正荣地产于 2024 年

3 月 6 日发布公告《二零二四年到期

8.35%优先票据（股份代号：40225，[二
零二零年五月票据]退市）》 

2024 年 4 月 3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

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相关主体

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被限制高消费的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子公司郑州新荣桂置业有限公司

新增 4 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

分别为 212,607.00 元、574,481.00 元、

1,262,647.00 元、456,585.00 元；发行人

子公司正乾（佛山）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增 1 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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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137.00 元；发行人项目公司合肥正

茂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增 1 条失信被执

行人信息，执行标的为 490,000.00 元；

发行人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金

明捷，以及财务负责人宋喜娥新增被限

制高消费情形。 

2024 年 4 月 11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

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子公司未

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临时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合并范

围内子公司新增 37 笔到期未能偿还的债

务，债务金额合计 82.83 亿元。 

2024 年 4 月 18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

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控股

股东境外债务相关事项的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间接控股股东正荣地产于 2024 年

4 月 11 日发布公告《内幕消息境外整体

债务管理方案的进展》，于 2024 年 4 月

12 日发布公告《二零二四年到期年息

7.875%的优先票据退市（股份代号：

40116，「二零二零年一月票据」）》。 

2024 年 5 月 8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

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相关主体

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高级管理

人员被限制高消费的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子公司郑州新荣桂置业有限公司

新增 3 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

分别为 346,678.00 元、528,701.00 元、

1,107,831.00 元；发行人财务负责人宋喜

娥新增被限制高消费情形。 

2024 年 6 月 4 日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

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相关主体

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高级管理

人员被限制高消费的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子公司正荣（长沙）置业有限公

司新增 1 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

的为 82,450.00 元；发行人财务负责人宋

喜娥新增被限制高消费情形。 

 

四、债券兑付兑息及回售工作的监督 

本期债券还本付息方案有调整。①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期限调整为自 2023

年 7 月 23 日起 42 个月；②于议案表决通过之日后 50 个工作日及议案表决通过

之日后半年末分别支付截至 2023 年 7 月 23 日（不含）未偿还债券本金的 0.10%

及对应利息；③截至 2023 年 7 月 23 日（不含）未偿还债券本金的 99.80%的应

计未付利息计入每张债券单价，不单独派发利息；本期债券自 2023 年 7 月 23 日

（含）至 2024 年 7 月 23 日（不含）的利息于 2025 年 1 月 23 日、2025 年 7 月

23 日、2026 年 1 月 23 日分别支付 20%、30%、50%，；本期债券自 2024 年 7 月

23 日（不含）以后产生的利息不再单独支付，按分期兑付日（2025 年 10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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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2026 年 1 月 23 日、2026 年 4 月 23 日、2026 年 7 月 23 日、2026 年 10 月

23 日、2027 年 1 月 23 日）随每期本金兑付金额兑付时支付，利随本清。报告期

内，受托管理人已督促发行人完成对“H21 正荣 1”的截至 2023 年 7 月 23 日（不

含）未偿还债券本金的 0.10%及对应利息的支付工作。 

受托管理人积极督促和协助发行人准备本期债券回售工作，本期债券回售登

记期为 2023 年 7 月 10 日至 2023 年 7 月 12 日，本次回售申报可撤销，发行人不

可对回售债券进行转售，本次回售发行人不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回售金额为

249,728,000.00 元，原定回售资金兑付日为 2023 年 7 月 24 日，已通过持有人会

议调整本息兑付安排。 

五、债券持有人会议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已协助发行人于 2023 年 7 月 14 日至 2023 年 8 月 7

日召开了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一)2023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期债券本息

兑付安排及追加增信保障措施的议案。 

六、报告期内发行人监管检查情况及整改落实情况 

发行人于 2024 年 5 月 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出具的

《关于做好公司（企业）债券发行人自查工作的通知》（沪证监公司字[2024]181

号），就公司债券的偿债能力情况、募集资金情况、信息披露情况、公司治理等

情况开展自查，并于 2024 年 5 月 20 日报送自查报告。受托管理人协助发行人开

展自查工作，发现发行人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偿债能力方面，受行业周期性下行

的负面影响，发行人自 2022 年初爆发兑付风险，进行债券展期。此后，发行人

新增融资更加受限，现金流水平每况愈下，销售业务等主营业务板块受到重大不

利影响，亏损较为严重。发行人出现一定流动性困难。二是募集资金使用方面，

因发行人 2022 年初爆发兑付风险，募集资金专户存在被冻结的风险，2023 年度

的本息偿付未在专项账户内进行。为按时偿付本息，保证投资人利益，发行人已

通过一般账户完成 2023 年度本息偿付。三是信息披露方面，发行人存在重大事

项临时报告披露不及时的情形，发行人和受托管理人将继续加强信息披露管理，



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3 年度） 

 
28 

定期履行自查和核查义务，确保公司对外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

完整性和公平性。 

七、其他履职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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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偿债能力及偿债意愿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能力及偿债意愿分析 

发行人近两年主要偿债能力数据及指标如下： 

序号 项目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变动比例 
1 资产负债率 90.01% 84.65% 6.33% 
2 利息保障倍数 -6.05 -13.81 56.16% 
3 流动比率 1.05 1.17 -10.74% 
4 速动比率 0.30 0.31 -2.40% 

2023 年，行业周期性下行压力持续，市场信心不足，发行人整体经营情况未

有实质好转，流动性压力持续。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为 90.01%，

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1.05 和 0.30，利息保障倍数为-6.05。 

二、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及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截至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日，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具体详见

本报告“第九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之“三、定期跟踪机制及履行情况”

之“表 9-1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披露情况”重大事项简要描述，受托管理人已

督促发行人及时披露公告对上述事项进行说明，后续将持续跟进上述事项的进展

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敬请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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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其他事项 
一、发行人的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对外担保余额为 27.03 亿元，占 2023 年末净资产的

20.08%。发行人的对外担保对象主要系对合联营企业的担保。 

二、发行人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不涉及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未发生变动。 

四、发行人非经营性往来占款情况 

2023 年度，发行人不存在非经营性往来占款或资金拆借的情形。 

五、其他重大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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